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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到来之际，常州中院发布

了一起商标“被侵权”的典型案例，一家挥舞着商标权大棒、来势
汹汹的公司被一审二审法院全部宣判败诉。江苏苏正律师事务
所夏咪咪律师认为，商标的原本意义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在先合
法权益不受侵犯，而不是被滥用来打击“看不顺眼”的对手。“商
标的使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才是合法使用，把自己的生意做大
做强，让自己的商标越来越有含金量，再进行合法的维权，才是
企业的正确生存之道。”夏咪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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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橋頭”商标被获
准注册在餐馆、火锅馆等服务上。
2005年7月，重庆某公司受让该商
标。2012年7月，“橋頭”商标被获
准注册在了餐厅、自助餐馆、饭店等
服务上，权利人为重庆某公司。该
公司以经营各式川味火锅为特色，
最多时在全国有近百家门店，各门
店的店招均包括“桥头火锅”或“橋
頭火锅”字样。“橋頭”商标曾于
2000年被评为重庆市著名商标、中
华老字号。

天宁区郑陆桥头羊肉馆是一家
以经营羊肉为特色的餐馆，于2007
年2月注册成立。重庆某公司主张
郑陆羊肉馆使用“桥头羊肉”“桥头
羊汤”侵犯其“橋頭”注册商标权，构
成不正当竞争，要求立即停止侵权，
变更“桥头”字号，消除影响并赔偿
经济损失10万元。

天宁法院认为，判断是否构成
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关键，在
于是否会造成消费者混淆，即郑陆
羊肉馆对“桥头”的使用，是否容易
使得相关公众对服务来源产生误
认，或者认为其与权利人存在特定
联系。

首先，“桥头”本意为桥梁的两
头，常州以地名命名的餐饮服务行
业并不鲜见，不具有较高的显著
性。重庆公司称其通过多年使用，
已经使得“橋頭”商标获得了较高的
知名度和显著性，但并未举证证明
郑陆羊肉馆开业时，其在常州地区
有加盟店。

其次，被诉侵权标识为简体字
的“桥头羊肉”“桥头羊汤”，与“橋
頭”商标在文字构成、字体、整体视
觉效果上存在一定区别。

其三，“橋頭”商标的识别作用
集中在火锅类餐饮服务上，与郑陆
羊肉馆提供的餐饮服务，在主营菜
品、目标群体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不容易导致混淆。

其四，常州地区多以“郑陆桥”
指代郑陆镇，本地俗语中亦称“郑
陆”为“桥头”。郑陆羊肉馆主张其
经营场所在“桥头”（即郑陆），实际
经营场所旁边有一座小桥，故以“桥
头”取名，具有合理性。

据此，法院认为被诉侵权行为
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对服务来源产生
误认和混淆，因此郑陆羊肉馆不构
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驳
回重庆某公司诉请。重庆某公司上
诉后，常州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常州中院法官认为，侵害服务
商标权的判定，不仅应当比较诉争
商标标识是否相近似，还应当对是
否足以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进
行认定。即使商标标识客观上相近
似，但如果不会造成相关公众混淆、
误认，则不应认定构成侵害商标权。

在衡量是否造成相关公众混淆、
误认时，要考虑以下因素：1.商标的
知名度、显著性；2.被诉侵权人的主
观意图；3.相关标识使用的历史和现
状。如果案涉商标与被诉标识均具
有较高的知名度，就应当考虑两者的
实际使用状况、使用历史、使用者的
主观状态、相关公众的认知状态等因
素，尊重已客观形成的市场格局，综
合作出是否侵权的判定。

案涉商标“橋頭”一直被使用在
火锅馆上，在相关公众中形成的服
务类别指向明确且单一，而郑陆羊
肉馆经营和宣传的是“桥头羊肉”

“桥头羊汤”，两者菜品截然不同。
重庆某公司经营的“橋頭火锅”及

“橋頭”商标在郑陆乃至常州地区知
名度有限，而郑陆羊肉馆经营时间
较长，在常州地区比较有名。

从主观状态来看，郑陆羊肉馆
使用“桥头”字样，主要因为郑陆在
本地俗语中被称为“桥头”及该店所
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没有攀附重庆
某公司商誉的主观故意。

因此考虑相关标识的使用历史
和现状，相关公众不易对服务来源、
关联关系等产生混淆和误认，从而
不构成侵权。

法官表示，基于商标侵权判定
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本案的裁判规
则对同类案件具有较强的示范意
义。本案合理划分了商标专用权的
保护范围和侵权边
界，保护了本地传统
餐饮企业的合法利
益，赋予其更大的发
展空间。

“桥头”羊肉馆被“橋頭”火锅告了

夏咪咪介绍，商标是一个
专门的法律术语，国内经常称
商标为“牌子”。《商标法》第八
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
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
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
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
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
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因此申
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
征，便于识别。

如今为了更好地推广自
身的产品，很多的产品包装
或是店招门头都设计制作得
美观又花里胡哨，但是并非
所有包装或者设计精美的要
素都可以构成商标。除上述
第八条对商标设计元素的规
定外，《商标法》还对商标的
注册和使用，作出了禁止性
规定。如《商标法》第十条第
一款规定“同国家名称、国
旗、国徽、国歌、军旗、军徽、
军歌、勋章等相同或者近似
的，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的
名称、标志、所在地特定地点
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
名称、图形相同的。”因此在
辨识商标时，要综合考虑商
标构成要素的积极条件和消
极条件。

平时对于商标的使用，
是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
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
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
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
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
的行为。所以商标的使用需

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才能构得上规范使用，即：商
标使用主体合法性、商标标
识使用合法性，及商标使用
范围合法性，缺少任何一个
要件，都构成商标的不规范
使用，严重时就会发展成商
标侵权行为。

商标使用主体合法性是
指商标注册申请人，要么必
须是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要么必
须是依法成立，并能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的经营单位或个
人；商标标识使用合法性是
指申请注册的商标，必须具
备上述法定的构成要素，必
须具备便于识别的显著特
征；商标使用用范围合法性
是指商标不得与他人注册的
商标混同，不得与被撤销、被
宣告无效或者注销的注册商
标相同或者近似，不得出现
禁止使用和注册的标志。

生活中，商标的使用十
分广泛，如何避免像本案中
郑陆桥头羊肉馆这样“被侵
权”的情况，就显得尤为重
要。夏咪咪认为，这就需要
大家有足够的商标保护意识
和商标侵权的预防意识。商
标的法律保护，通常是通过
注册来获得，即通过向商标
局提交申请，商标能够得到
注册，就属于你了。目前许
多国家也保护在市场上使用
但没有注册的商标，相应的，
这些国家会给予注册商标以
更强有力的保护，因此即便

是在商标通过使用获得保护
的国家，也建议先注册商标。

夏咪咪建议，要做好商
标侵权的预防，应当及时申
请商标的注册，最好在使用
商标之前先完成商标注册，
提前保护自己的品牌，防止
被抢注。同时要注意保留商
标使用和品牌推广的证据，
以备不时之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第二款规定：“商标法第五十
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商标近
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
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
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
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
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
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
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
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
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
品有特定的联系。”因此实践
中，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
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
标准，既要考虑商标标志构
成要素及其整体的近似程
度，也要考虑相关商标的显
著性和知名度、所使用商品
或服务的关联程度，以是否
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断标
准，而不是像案例中那家重
庆公司那样，你叫桥头火锅
还不准别人叫桥头羊肉馆，
这就超出了商标使用范围的
合法性，自然得不到法院的
支持。

商标使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记者：为了避免像案例
中的郑陆羊肉馆一样“被侵
权”，最好是先申请商标。那
是不是在申请注册商标时，
最好取那种此前完全没有过
的名称或图案？

夏咪咪：申请注册和使
用商标，均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在申请注册商标
时，原则上来说，只要满足
《商标法》对于商标要素的要
求，避开禁止性规定，满足了
这些条件的商标都可以申请
注册。

当然为了确保不会侵
权，我建议申请人可以在申
请注册前，多选择几个方案，
同时进行周密的市场调研，
做好商标的相关搜索，与备
选方案反复比较后再确定，
从而尽量避免侵权的可能。

记者：是不是有了苹果手
机、华为汽车后，我们就不能
注册苹果蛋糕、华为球鞋为

商标了？
夏咪咪：苹果和华为都

属于驰名商标，出于对市场
和经济发展的重视，无疑会
在商标保护上受到更多的重
视，但这绝不是说其他商品
就不能取苹果牌或华为牌
了。这两个品牌名气大，仅
限于电子消费产品，而不是
说对于所有商品都有先天商
标优势，要知道对于这些驰
名商标的保护并非全类保
护，给予其保护的基础是应
与驰名商标的知名度和显著
性相当，避免损害驰名商标
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就像案例中的重庆公司
相对郑陆羊肉馆更有名气，
但法院最终没有支持重庆公
司“跨类”保护其商标，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所属
行业差别较大、相关公众（食
客们）鲜有交叉，或者会产生
郑陆羊肉馆与重庆公司有关
连的误解等。

如果使用在后商标的商
品或服务的相关公众，在看
到“在后商标”时，虽然会想
到“在先的驰名商标”，却能
认识到该商品或服务并非由
驰名商标所有人提供或与其
有特定关联的话，则可以认
定二者都是合法商标，彼此
都没有侵权。比如苹果手机
和苹果蛋糕，华为汽车和华
为球鞋的所属类别并无交叉
重合，且双方差异巨大，不易
造成混淆，是可以进行申请
注册商标的。

有了苹果手机仍可有苹果蛋糕

夏咪咪 江苏苏正
律师事务所律师。


